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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修訂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」 
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（四）上午 9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N206 審議室 
主席：邊泰明委員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傳榮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本案係市府配合臺北市發展所需，進行全市更新地區劃

定檢討修訂，其範圍涉及全市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案

量繁多，須審慎評估，經申請單位研提採分階段辦理，
並先就市府主動檢討修訂之公劃更新地區劃設成果範

圍及所涉公民或團體意見部分進行討論，建議原則同

意。 

二、 為避免影響地方發展及人民權益，本計畫案已獲致具體

建議意見部分，建請先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其餘尚未獲

致共識部分，請申請單位補充相關資料到會後，再擇期
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繼續聽取簡報說明。 

(一) 原則同意本次修訂公劃更新地區劃定原則及評估

指標。 

(二) 依前項劃定原則及評估指標，調整公開展覽劃定之

公劃更新地區由 91 處 1073.87 公頃，增加為 93 處

1238.79 公頃。 

(三) 依申請單位檢核涉及本次由市府主動檢討公劃更

新地區之公民或團體意見計有 40 案，經逐案討論，

除部分回應文字表述請市府依委員建議再予檢視
並配合酌修相關文字外，原則同意依市府回應意見

辦理。 

(四) 本案經本會審議後，有關計畫內容劃定之更新地區
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部分，請市府依都市計畫法第

19 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公開展覽期間

倘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，或與本案無直接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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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者，以及意見與本案已受理之陳情意見相同者，
則由市府逕予核定，免再提會討論，另建議本案經

提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得由市府視實際發展需要，

分階段依法公告發布實施。 

散會（11 時 3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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